南華大學生死學系九十六學年度

碩士班及碩士專班學位考試流程

	學位考試流程
	截止日期
	備註

	申報指導教授及論文題目及論文大綱表
	第一學期：96年10月22日至25日止
第二學期：97年3月24日至27日止
	請所長代簽者，須於當學期結束前，重新申報指導教授。

	申請論文初審
	第一學期：96年10月8日至11日止

第二學期：97年3月10日至13日止
	繳交申報指導教授未滿一學期者，不得申請論文初審。

	論文初審發表日期
	第一學期：96年10月26日下午13:30起
第二學期：97年3月28日下午13:30起
	


	申請學位考試
	第一學期：96年10月15日至18日止
第二學期：97年4月14日至17日止
	請參考本所網頁，

申請學位考試須知

	學位考試
	第一學期：96年11月1日起至

96年12月31日止
第二學期：97年5月1日起至

97年6月30止
	請參考本所網頁，

學位考試須知

	碩士論文上傳
	第一學期：96年1月21日前
第二學期：97年7月21日前
	相關問題請洽圖書館分機1431或1432

	辦理畢業手續
	第一學期：97年1月31日前
第二學期：97年7月31日前
	請參考本所網頁，

辦理畢業離校須知


注意事項：

1. 以上各式表格請至教務處或本系網頁下載。

2. 各項申請表格請於截止日前交系辦公室。

3. 學位考試及初審當日，考生應於口試時間前三十分鐘確認考場設備，備茶點。

4. 考試日期及地點，考試前公佈於本系網頁。

5. 申請論文初審須備妥以下資料：（論文初審分二部份①口頭發表②書面評審）

①申請表一份（需指導教授簽名）
②初審評分意見表三份（以打字填妥姓名、學號及題目）
③論文計劃書三份
④歷年成績單一份（需向教務處申請之正本）
⑤論文初審之原稿須E‧mail給本系每位專任老師（老師之帳號請查網頁）
6為響應環保，論文請以雙面影印，勿膠裝封面，自行以釘書機裝訂即可。裝訂不合規定者不予受理。
7.論文初審若，經評定為有條件通過者，須將修改之部份備妥三份原稿於規定之日期內繳交給原口試委員，以備論文初審委員會重審。

8.修改之部份須列修改清單，裝訂於原稿第一頁（即封面之下一頁）。  

9.各項申請資料若以郵寄，以截止日期郵戳為憑，逾期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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